
申訴專員公署日前宣布展開全面調查，審視政府部門對單車租
賃店舖引致違泊問題的規管機制。本港的單車泊位被指供不應求，

加上近年使用單車人士大增，令泊位供應更緊絀。不少泊位除了被單車租賃店舖佔用外，一些無人認
領、久未開動的 「死車」 亦令問題惡化。大公報記者日前到多區實地觀察，發現 「死車」 處處。

有立法會議員表示，這種情況存在已久，加強清理效果有限，當局應考慮就問題進行系統性改革，包括實行
單車車主登記制度，以及多管齊下增加單車泊位供應。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余風 掃一掃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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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
單車在行人路
都有阻礙，店
舖做生意都沒
辦法，盡量放
入店舖不要放
在行人路。

楊先生：
要改善就盡量不
要放單車阻礙行
人路，都看見過
輪椅伯伯，要前
後推兩次才可以
過路。

林先生：
看到如此多
單車堆放，
都覺得阻礙
出入，單車
收起來會好
一點。

各區單車泊位數目
（截至2025年6月）
地區
中西區
灣仔
東區
南區
九龍城
深水埗
觀塘
葵青
油尖旺
黃大仙
離島
北區
西貢
沙田
大埔
荃灣
屯門
元朗
總計

資料來源：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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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泊位亂象紛呈，立法會議員李
世榮希望當局作出系統性改善。他強調
需通過制度創新與資源投入。他一直有

跟進將軍澳及坑口單車泊位被「死車」佔據的問題，他
特別指出「四車共泊」的現象，包括長期棄置的「死
車」、按規定24小時內需移動的合法停放車輛、共享
單車及其他單車混雜停放。很多市民將單車長期存放
於公共泊位，形成「停放、損壞、棄置」的惡性循環。

李世榮又指出，政府部門定期巡查頻率遠不及廢
車產生速度，這些廢車不僅浪費公共空間，更成為環
境衞生隱患。現有清理機制流程繁瑣，需先張貼通
知，等待一周無人認領後方可處理。

李世榮提出五大建議（見表），他同時指出，早
前有社會人士推動部門開展清理行動，但耗時較長、
效果有限。他強調，任何管理措施的收緊都必須以充
足的泊位供給為前提，唯有政府、企業、市民協同，
才能實現 「便民使用」 與 「市容整潔」 的平衡。

單車會倡登記泊位機制
另外，Brompton友聚單車會負責人陳先生表

示，識別長期霸佔泊位的單車是否有人認領，確實存
在一定困難，建議有關部門建立一套完善的登記泊位
機制，例如掃瞄二維碼登記個人資料泊車，當一定時
間後沒有人認領，可以交由工作人員處理。

大公報記者 余風、賴振雄

調景嶺

▲積壽里大量出租單車阻塞行人路及公共空間。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攝

單車亂泊擾民礙市容
議員倡設車主登記制

出租店佔用 「死車」霸生地

▲積壽里有出租單車店的單車長期霸佔公共泊單車位。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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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在單車停放管理上，各自有相應措施。
新加坡以 「硬措施」 規範單車停放，劃定專屬
「格子」區域，要求共享單車必須入欄；並借助

「電子圍欄」技術監控，企業未及時處理違泊車輛將面臨罰款
及行政費，而在2025年7月起，行人路禁行單車，違者最高
罰2000新幣（約11800港元）或監禁3個月，處罰力度顯著。

日本側重設施與多元管理，推出全自動地下停車系統，
利用立體空間節省佔地；大阪、名古屋等城市劃定 「禁止停
放區」 ，違規停泊車輛需繳納罰款，例如名古屋3500日圓
（約180港元），甚至影響個人信用。名古屋還引入 「合夥人」
模式，授權特定群體現場鎖車，單車車主付費方可解鎖。

韓國則從建築規劃入手，首爾要求2024年起，新建公寓
和一定規模建築必須配建單車泊位，26層及以上、300個單
位以上的公寓需預留總停車空間的5%，地上21層以上商業建
築需預留2%；共享單車違停將被拖車，電動滑板車違停拖車
費達4萬韓圜。而荷蘭以 「嚴管區域」 著稱，單車僅限指定區
域停放，海牙規定市中心單車無人使用超過7天、其他區域超
28天即會被移走。 大公報記者 莫雲

外地多嚴加限制
處罰力度顯著

加強
阻嚇

改善
困局

議員對單車泊位五大建議
❶ 建立單車登記制度，借鑒內地經驗，要求市民購車時登

記個人信息，類似咪錶停車位管理模式，對超時或違規
停放車輛發出提醒，強化責任追溯

❷ 規範共享單車運營，通過招標引入合資格平台，劃定專
屬停放區域，並設定罰款、提高租金等約束機制，杜絕
亂停放

❸ 加強宣傳教育，系統地普及公共泊位使用規則，減少因
市民不知情導致的違規行為

❹ 推動科技賦能執法，在泊位安裝智能監控設備，對滯留
24小時以上的車輛自動發出警示，提升管理效率與震懾
力

❺ 擴充單車停泊設施，參考海外經驗建設開放式貨櫃屋等
半室內泊位，既保護車輛免受損壞，又緩解泊位供需的
矛盾

▲瀝源邨不少單車泊位被 「死車」 長期佔
用。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攝

按運輸署資料，截至今年6月，
全港約有65800個公眾單車泊位，當
中約42000個泊位、即約64%由運
輸署管理，其餘由房屋署或其他部
門管理，而泊位在新界北區、元朗
和沙田較多。大公報記者日前走訪
多區，發現單車出租店將單車隨意
擺放於行人路的情況非常普遍，不
僅佔用公共空間，更對市民出行造
成不便，部分行為已涉嫌違例，而
在大量的單車堆中不乏無人認領，
久未開動的 「死車」 。

在沙田街市對出天橋底的公共
單車泊位，曾因大量無人認領的
「死車」 停泊，而被稱為 「單車墳
場」 。大公報記者在現場所見，雖
然現在已不見 「死車」 ，但泊滿的
單車 「插針難入」 ，有街市檔販或
騎車買餸的市民隨手將單車放在街
市門口便離開。而在街市附近的路
邊，共享單車亦是隨街停泊，綁在
路邊圍欄。

泊位不足 市民趕時間亂放街上
與沙田街市一條街距離的瀝源

邨，邨內單車泊位亦是泊滿，大部
分單車生鏽或車胎漏氣，甚至缺少
單車鏈，載物兜變成垃圾桶，看來
無人使用多年。城門河一帶屋苑樓
下的單車泊位，同樣是泊滿了 「死
車」 。

大圍站外有一個公共單車停泊
處，也是停滿了單車，有市民來解
鎖單車並向記者說： 「每天上班都
坐地鐵，出站就騎車回家，這裏難
找到位置泊車，有時候趕上班便鎖
在路邊鐵欄。」 附近不少鐵欄都鎖
滿了單車，該市民繼續抱怨：
「公共單車泊位很滿，位置亦
不就腳，我寧可鎖在這裏，下
班回來再騎回家。」

在各區單車徑一帶有約
5500個單車公眾泊位，惟幾乎
所有泊位長期處於爆滿狀態，
沙田大圍固然是 「重災區」 ，
將軍澳亦是 「單車成災」 ，港
鐵寶琳站對出停放處約150個泊
位全滿，很多都是嚴重生鏽且
被鐵鏈鎖住的 「死車」 。另

外，將軍澳站對出泊位亦是密布死
車，部分更被雜物佔用，不少共享
單車只能停放在路邊甚至倒放地
上。

沙田區議員鄧肇峰向大公報記
者表示，不時有市民投訴出租單車
霸佔車位，也曾有救護車因此受到
阻礙。雖然跨部門組成的「工作小組」
採取過多次聯合行動，區內單車違
泊及「死車」佔位的情況已有改善，但
由於部門會先張貼告示，24小時後
才會清理，出租單車店轉移將單車
待巡查過後再泊回，問題無法根
治。鑒於現行的條例無法有效防止
公眾泊單車處被商舖佔用，他建議
政府研究針對性方案根治問題。

運輸署研泊位納土地附屬設施
政府多個部門包括民政事務

處、地政處、運輸署等，會視實際
情況開展跨部門聯合行動，清理政
府土地上違例停泊或棄置的單車。
運輸署回覆大公報查詢表示，正研
究將單車泊位納入土地用途附屬設
施，要求新市鎮及新發展區項目按
土地用途和規模配備足夠泊位，由
發展商或負責人管理維護；公眾停
泊處會採用雙層泊架等設計增加泊
位。

食物環境衞生署回覆大公報表
示，接獲違泊個案後，會轉介分區
民政處，以便聯合行動處理。地政
總署發言人表示，在聯合行動前不
少於兩日，會依《土地（雜項條文）條
例》（第28章）在單車及適當地方張貼
通知，要求有關人士指定日期前移
走單車，否則將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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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終止所有與鑫鼎鑫關聯合約 百萬按金可扣除

大公報調查組

規管單車

特區政府飲用水風波，海關昨日表
示已根據《商品說明條例》拘捕 「鑫鼎
鑫」 的男董事及女股東。警方昨晚亦公
布最新調查結果，通過內地公安的大力
協助，在東莞樟木頭尋獲相關的水廠和
發貨點，而該水廠並非是 「鑫鼎鑫」 中
標合約訂明的生產商。政府發言人昨日
表示，已即時終止所有與鑫鼎鑫負責人
有關聯的合約。

海關昨日表示，涉案的供應商向政
府物流署供應的辦公室飲用水，附有虛
假的製造商資料，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
例》，海關分別在前日和昨日，拘捕該供

應商的61歲男董事呂子聰及57歲女股
東，目前男董事因被控欺詐罪，還押當
中，女股東獲釋候查。案件仍在調查
中，不排除會有進一步行動。

樟木頭水廠非訂明生產商
警方昨晚表示，商業罪案調查科得

到內地公安部門協助，連日派員前往東
莞及深圳了解情況，尋獲東莞樟木頭樽
裝水的發貨點，發現上址為生產飲用水
的廠房。警方得悉涉案人士較早前委託
該水廠製造及提供特定標籤的飲用水，
並經物流公司運到港島及離島的辦公
室。調查發現，上述水廠並非涉案人士
向政府聲稱的生產單位，即是合約訂明

的生產商未有參與製造供港的飲用水。
警方通過內地相關部門，確認該水

廠具備生產飲用水的相關文件和資格，
相信政府香港及離島辦公室的飲用水，
來自上述的水廠，稍後會將調查所得及
在港檢獲的樽裝水樣本送至政府化驗所
作分析，檢測今次涉案樽裝飲用水。警
方感謝內地公安部門在今次案件所提供
的協助。

警方早前接獲政府物流署舉報，指
疑有服務供應商在政府飲用水招標程序
中提交虛假陳述文件，訛稱所供應的飲
用水由內地一間特定公司生產，惟相關
部門其後接獲該生產公司澄清未曾向該
中標的供應商供應飲用水。事後，涉案

的公司男董事及女股東被捕，兩人為夫
婦，同時追緝1名內地男子。據了解，兩
夫婦約兩年前曾涉另1宗詐騙案被捕。

大公報記者日前在東莞樟木頭觀音
山下，直擊當地的執法行動，發現水廠
廠房破舊，環境雜亂，臨時垃圾站就在
廠門口旁，多個大型垃圾桶堆滿了垃
圾。水廠疑有代工業務，廠內有多個品
牌標籤的飲用水桶。

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已即時終止
所有與鑫鼎鑫負責人有關聯的合約。當
中包括兩份分別由渠務署批出的化學品
合約和消防處批出的資料輸入服務合
約，合約總額分別為六百多萬元和五百
多萬元。就物流署與鑫鼎鑫的政府辦公

室樽裝飲用水合約，鑫鼎鑫按合約條款
向政府繳交了約一百萬元按金。

政府可按合約條款扣除合約按金，
以補償政府因終止合約所帶來的損失，
並保留所有追究權利。物流署、渠務署
和消防處會繼續嚴肅跟進上述合約，包
括考慮按合約條款向相關公司追討政府
損失。如發現合約涉及任何違法行為，
會交由執法機構處理。而物流署早前已
終止與鑫鼎鑫的政府辦公室樽裝飲用水
合約及另外三張與其負責人有關聯的化
學品合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亦隨即通
知各政策局及部門終止其所有與該些公
司的合約。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


